
关于转发《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安全防范工
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基层社、直属企业：

现将上虞区安委办、防灾减灾办《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

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清明节将至，请各单位

认真学习贯彻文件精神，要充分认识做好清明期间安全防范

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

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，倡导员工做好清明期间森

林防火、文明祭祀，上坟祭祀和进山踏青游玩时使用明火，

并做好防汛准备，防范极端天气，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值守制

度，严格落实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各项规定和纪律。

附件：《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(签章

版本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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